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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釐清社會契約論的論述基本架
構，及其與近代社會學理論形成之間的關
係，是一個銜接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理論的
研究。其基本的切入點乃是「社會如何可能」
這個理論建構的問題。以霍布斯為探討起
點，康德關於政治社會的哲學分析為銜接，
而進入近代派深思及魯曼等人討論，旁及羅
爾斯理論，希望對政治及社會理論的交涉能
有所釐清。

關鍵詞：社會契約論，社會哲學，社會理論

二、計畫緣由及目的

從派深思「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入
手，上溯西方近代社會思想的重要理論，吾
人發現，社會契約論乃是人們面對舊秩序瓦
解，新秩序尚未確立的動盪時代所構築的社
會理論，其基本思想架構與希臘城邦政治下
的思考，中世紀教會／國家分立的思考架構
有極大的不同。一群處於紛擾社會中的思想
家，試圖尋求社會秩序運作行的基本原則。
如 Boucher 與 Kelly 所言，並無單一社會契
約論傳統，而是有著追求不同目的的各類社
契約論。但不可否認的，各種社會契約論吸
引了當時的學者，秩序如何可能，共善
(commonwealth or common-good) 如何達
成，這個關鍵議題持續影響著後世西方政治
社會思想。

個人對此問題的興趣，來自理論思考及
對現實環境的雙重關懷。在思考這問題時，
台灣正逢政治社會激烈變革之際。研究進行
當中，台灣發生了中國社會歷史上，首次政
權經由民主程序和平轉移的大事。然而政治
社會的秩序並未因此而確立，反而是在實踐
及理論上，都要求有進一步的反省。這個研
究並非想硬套西方的理論思想來解釋台灣
的社會現象，而是試圖由思想史與理論的角
度入手，釐清西方近代社會理論建構的基本
型態，希望這樣的釐清有助於一些理論問題
的掌握，進而探討理論思想與社會現實的關
係。延續個人在博士論文處理派深思的志願
行動論與霍布斯社會契約論之間的交涉，本
研究嘗試對幾個議題有周延的探討。

（１）對於十七、十八世紀之重要社契約論
者，包括霍布斯、葛羅休斯、普芬多
夫、洛克、盧梭、史賓諾莎與康德等
人的學說，進行有系統的比較研究。
且釐清與社會契約論息息相關的重
要觀念，諸如自然法、主權、個人主
義等等。其中又以霍布斯、洛克與康
德的學說為討論重點。因為霍布斯之
利維坦(Leviathan )一書，實為近代社
會契約論標竿之作，利維坦這一源於
舊約的宗教詞語，自霍布斯後屢被用
以指稱近代國家之形象。而霍布斯實
為社會契約論第一位有系統的理論
家，奠定了社會契約論論述的根本架
構。因，此對霍布斯學說的充掌握，
乃為分析社契約論問題架構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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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者。其次，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可
說是現代民主政治立憲主義的基
礎，而康德則是將社會契約論的論證
作最嚴格之形式化人。他們兩人對後
世社會契約論及社會理論的影響為
他人所不及，因此，在霍布斯之後，
我們的研究將以他們兩人為重。

（２）吾人所深感興者，為何西方近代社會
思想家會以「契約」做關鍵概念，來
建構社會秩序的概念。中國思想家似
乎未有從契約著手來處理社會建構
者。因此，在此研究中，吾人也希望
從西方社會思想源流中，掌握社會契
約論的特殊性。許多學者將社會契約
論上溯到希臘傳統中，對於自然／約
定(nature/convention)之區分。可是從
亞勒薩修、霍布斯、葛羅修斯、洛克
等人的著作中可知，社會契約論雖與
中世紀的社會秩序觀截然有別。可是
作為社契約論之關鍵理念，具有人格
(personality)之個體(individual)，以及
約(covenant)的概念，乃與猶太基督
宗教傳統緊密相關。在猶太基督宗教
傳統中，上帝與其子民締立盟約
(berith, covenant)的觀念對社會契約
論之興起影響至鉅。恰如傅柯
(Foucault)從猶太基督傳統之教牧權
(pastoral power)入手，分析近代治理
(governmentality)之權力形式，啟發
了我們對現代權力運作之另一種了
解。我們亦可深入猶太基督宗教傳統
盟約觀念，來掌握社會契約論常為人
們忽視的另一層面特色。

（３）在上述的工作告一段落後，吾人有較
充分的準備進入本研究的主題，即社
會學理論社會契約論之間複雜的交
涉究為何。在這部份，主要以社家涂
爾幹、派深思、魯曼與柯爾曼人的理

論為探討對象。一方面討論其理論建
構的特色，另方面則研究這些學者之
思想與社會契約論思想的交涉。其中
則更以涂爾幹、派深思與魯曼為主。
一則涂爾幹之作品，多方論及社會契
約論之處，而反對近代社會契約論之
起點－佔有式的個人主義，乃是涂爾
幹終生的學術志業。而派深思與魯曼
則是在這方面進行最有系統之建
構，所以他們與社會契約的關係乃成
為本研究的重點。

（４）社會學理論建構的工作中，歷史向度
與系統向度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個迭
有爭議的問題。派深思＜社會行動的
結構＞一書可說是結合社會學理論
歷史面與系統建構的鉅著。可是從莫
頓 (Merton,1967) 以來，諸如魯曼
(Luhmann,1984) 、 柯 爾 曼
(Coleman,1990) 、 季 登 士
(Giddens,1971) 、 布 迪 厄
(Bourdieu,1990) ， 直 到 亞 歷 山 大
(Alexander,1987)等人，對於如何擺置
理論建構皂歷史面與系統面的關
係，爭議頗多。本研究探討社會契約
論與社會學理論構成之關，試圖銜接
社會思想史與理論建構皂關係，希望
有助於此一問題的討論。

（５）個人與整體的關係是社會約論的主
軸，而行動與結構的糾葛則是當代社
會學理論的焦點。從社會契約論討論
此一問題的間架入手，或許有助於我
們對此社會學理論的核心議題，進行
更深刻的分析與探討。

三、結果與討論

（１）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簡單討論，我們可
以了解，自霍布斯以降，所謂占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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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乃是近代社會契約論的起點。近代政
治哲學思考序如何可能的問題，乃是
以個人意志為起點，在傳統希臘城邦
社會思想中，先於城邦的個人這種觀
念並不重要。但受到基督教強調每個
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以及斯多葛式個
人主義的影響，近代自然法學家主張
每個個人是依上帝形象而塑的理性
生命，這個理性的存有先於社會而存
在，以追求自我保存為其目的，而政
治社會的構成乃必須以此為出發
點。這種個人主義的立場乃是霍布斯
討論秩序問題的起點，個人與社會的
關係如何界定乃成為這一問題的焦
點。其後如洛克、盧梭與康德等社會
契約論思想家，也都一再針對這個問
題提出各種可能的解答。這個問題並
未因十九世紀後，社會契約論的沒落
而消失。在社會學理論的思考中，則
轉化為行動與秩序、行動者(agency)
與結構的問題。政治哲學中，則成為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爭論。回到社
契約論傳統，這個問題爭論的起點在
於對契約(contract or covenat)的概念
及性質有不同討論。

（２）從世俗化社會的觀點來看，契約必然
是以個人意志為出發點，做為功利考
量追求個人目的，契約並無凌駕於個
人意志與目的的優越性。然而從猶太
基督教傳統來看，人／神之間乃是一
盟約的關係。這樣的盟約就非單純出
於個人功利的考量，而有其凌駕個人
之上的優越性，或者盟約本身即為目
的，而非做為追求某個目的手段。如
此的思考乃是因此盟是與神所訂，具
有神聖性。這樣的盟約概念在社會契
約論思想家的討論中，仍可見其影

響。比如霍布斯論社會契約成立之不
可撤消性，當然霍布斯乃是以功利考
論及邏輯論証來証立此事，也就是消
除此不可撤消性之神聖性質。但從霍
布斯的論証來看，契約雖出於個人但
並不以個人意志為依歸。這種的思考
在康德的論証中更為清楚，對康德而
言，社會契約做為一契約，雖名為契
約，但與一般契約有著本質上的差
異，社契約的目的即在於其自身，而
非功利性的考量。從盟約傳統來思考
社會契約的概念，與從個人主義式的
功利考量來思考社會契約的性質有
所不同。近代社會契約論雖然是以個
人意志為出發點，但社會契約卻未必
然是功利性考量，這樣的差異在考量
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時，益會凸顯出其
不同。

（３）涂爾幹以非個人主義式的自由主義
思想來探討社會構成原則的問題。因
此在其理論建構上，對個人主義式的
社會契約論思考多所批判。但從另一
個角度來看，所謂契約的非契約因素
與強調社會契約的非功利性及優越
性乃有相通之處。然而爾幹終究非社
會契約論者，其根本爭論點即在於反
對以個人意志為出發點來構思社會
秩序的可能性。迨至派深思，綜論帕
累托(Pareto)，馬歇爾，韋伯與涂爾
幹 的 理 論 ， 提 出 志 願 行 動 論
(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指出
了由功利主義式個人主義來構思社
會秩序困境所在。所功利主義行動論
兩難(delimma of utilitarian theory of
action)的批判，乃是指出依功利主義
社會契約論做為一理論架構缺失所
在。然而相對的，柯爾曼則延續洛克
式功利個人主義傳統來建構關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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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秩序的理論探討，但重點在於社會
結構的屬性是否能由個人屬性得
出，仍是爭議的重點。

（４）探討社會契約論論傳統如何思考個
人與社會關係，以何種個人主義式為
前題，對個人屬性的界定，如何構思
社契約的屬性，這些問題的探討乃有
助於反思近代社會學理論中，關於行
動／結構問題的釐清。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依原有理論架構進行，對原計畫中所
提進行方向及主題均有相當的探討。且釐清
了社會契約論中，對於社會契約屬性界定的
差異及其根據，對於社會思想史的研究，有
一定參考價值。只是各個相關子題均極為複
雜，有些問題現在的研究仍不夠深入，還有
待進一步思考。本研究的各子題及主題的研
究成果在進一步整理後，均適合在學術期刊
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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